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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E_E9_A1_B9_E7_c55_88258.htm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253 号 《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已经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第 10次常务会议通

过，现予发布施行。 总理 朱基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建设项目产生新的污染、破坏生

态环境，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

，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建设产生污染的建设项目，必须遵守

污染物排放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在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的区域内，还必须符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

要求。 第四条 工业建设项目应当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产

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 第五条 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必须采

取措施，治理与该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

二章 环境影响评价 第六条 国家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

单位承担。 第七条 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按

照下列规定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 （一）建

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详细

的评价；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的，应当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

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



，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制订并公布。 第八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

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建设项目周围

环境现状；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和预

测； （四）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五）环境

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六）对建设项目实施环境监测的建议

； （七）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涉及水土保持的建设项目，还

必须有经水土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 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内容和格式，由国

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但是，铁路、交通等建设

项目，经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在初

步设计完成前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 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项目，建设单位

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工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其中，需要办理营业执照

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第十条 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由建设单位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

设项目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

报告表应当经行业主管部门预审后，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

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



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

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5日内

，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预审、审核、审

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

登记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

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一）核设施、绝密工程等特

殊性质的建设项目；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

的建设项目； （三）国务院审批的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

审批的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审批权限，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建设项目造成跨行政区域环

境影响，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

争议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共同上一

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